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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

（2025 年 12 月 25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19 号公

布 自 2026年 7月 1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，保证纤维制品质

量，保障人身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

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生产、销售纤维制品以及将纤维制品用于经营性服

务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的纤维制品，是指生活用纤维制品和非生活用絮

用纤维制品。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、玻璃纤维制品、碳纤维制品

等产品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管全国纤维制品质量监督

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纤维制

品质量监督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纤维制品质量监督职

责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承担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的技术支撑

工作并组织实施纤维制品质量监测。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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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所属专业纤维检验机构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纤维制品质量监

督的技术支撑工作并具体实施纤维制品质量监测。

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委托所属的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条件的专业纤维检验机

构开展纤维制品的行政执法。

第四条 纤维制品生产者、销售者以及将纤维制品用于经营

性服务的经营者，应当建立健全纤维制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，依

法履行纤维制品质量义务。

第五条 纤维制品质量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不存在危及人身、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，有保障人

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的，应当符合该标准；

（二）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，但是，对产品存在使

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；

（三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，符合

以产品说明、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。

第六条 禁止生产、销售下列纤维制品以及将下列纤维制品

用于经营性服务：

（一）掺杂、掺假、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、以不合格产品冒

充合格产品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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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伪造、冒用质量标志的；

（三）伪造产地，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、厂址的。

第七条 禁止将下列物质用于加工制作纤维制品：

（一）医用纤维性废弃物；

（二）使用过的殡葬用纤维制品；

（三）来自传染病疫区无法证实其未被污染的纤维制品；

（四）国家禁止进口的废旧纤维制品以及其他被有毒有害物

质污染的纤维和纤维制品；

（五）国家规定的其他禁止用于加工制作纤维制品的物质。

第八条 不得将下列物质作为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的填充

物、铺垫物原料：

（一）被污染的纤维；

（二）废旧纤维制品或者再加工纤维；

（三）手扯长度为 13mm以下的棉短绒；

（四）经脱色漂白处理的纤维下脚、纤维制品下脚、再加工

纤维；

（五）未洗净的动物纤维；

（六）发霉变质的纤维；

（七）国家规定的其他禁止用于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填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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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、铺垫物原料的物质。

废旧纤维制品或者再加工纤维中，未被污染的纤维下脚、缫

丝副产品、洗净的动物纤维可以作为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的填充

物、铺垫物原料，未被污染的纤维制品下脚或者再加工纤维经消

毒工艺处理后可以作为软体家具等产品的填充物、铺垫物原料。

第九条 禁止利用再加工纤维生产内衣、婴幼儿纤维制品。

禁止利用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生产婴幼儿用絮用纤维制品

的填充物、铺垫物，循环再利用的聚酯纤维除外。

第十条 纤维制品生产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原辅材料进货检查

验收和记录制度，保证其符合相关质量要求。原辅材料依法需要

标注标识的，应当验明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。记录保存时限不少

于两年。

记录内容应当包括原辅材料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购进日期，

供货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。

第十一条 纤维制品标识应当真实，并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；

（二）生产者名称和地址；

（三）产品名称、规格、产品标准编号；

（四）国家规定的其他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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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二条 下列纤维制品除依照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标注标

识外，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利用再加工纤维、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、回收洗净的

动物纤维等循环再利用原料生产的纤维制品应当在标识中明示

所用原料包括循环再利用原料；

（二）学生服、内衣、婴幼儿纤维制品应当标注纤维成分及

含量、安全类别；

（三）非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应当在显著位置加注“非生活

用品”耐久性标签警示。

第十三条 学生服应当经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

国家有关标准出厂检验合格后，方可销售。

第十四条 纤维制品销售者和将纤维制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

经营者，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和记录制度。记录保存时

限不少于两年。

纤维制品销售者应当验明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和其他标

识，并采取措施保持其销售的纤维制品的质量。将纤维制品用于

经营性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保证纤维制品质量，不得提供不符合保

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要求的纤维制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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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纤维制品质量实施以监督抽

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。

第十六条 省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

内纤维制品的整体质量状况，发布质量安全风险警示。

第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纤维制品生产者、销售

者和将纤维制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经营者实施信用监管。对受到

行政处罚和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经营主体，依

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。

第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所属专业纤维检验机构，应当

对纤维制品实施质量调查、质量评估等质量监测，对纤维制品质

量进行跟踪、追溯、分析，并提出政策建议。

第十九条 检验检测机构对纤维制品质量进行检验时，应当

按照相关标准、技术规范要求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客观、公正、及

时地出具检验结果，保证检验结果真实、有效。

第二十条 在生产、销售活动中，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

规定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

予以处罚；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；违反本办法第六条

第二项、第三项规定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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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服务业的经营者将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、第六条第一项

规定的纤维制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

质量法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规定，使

用禁止使用的原辅材料生产絮用纤维制品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违反本办法第七条、第九条规定，使用禁止使用的原辅材料

生产非絮用纤维制品的，责令改正，处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

下但不超过十万元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，未履行进货检查验收

和记录义务的，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

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

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，未履行进货检查验收和记录义务

的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规定，未按要

求标注标识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五十四条

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二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纤维制品监督管理工作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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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的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，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

权的纪检监察机关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纤维制品是指以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为主要原料，经织造、

非织造、填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制品。

生活用纤维制品是指日常生活中穿着使用、居家使用和装饰

用的纤维制品。

絮用纤维制品是指以天然纤维、化学纤维及其加工成的絮

片、垫毡等作为填充物、铺垫物的制品，包括生活用絮用纤维制

品和非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。

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是指日常生活中与人体密切接触的絮

用纤维制品。

非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是指生活用絮用纤维制品以外的絮

用纤维制品。

再加工纤维是指以纤维下脚、纤维制品及其下脚为原料，通

过物理机械工艺加工制成的纤维。

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是指以废、旧纤维制品或者废旧聚合物

材料为原料，通过物理熔融、化学再生、物理化学等工艺加工制

成的纤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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纤维下脚是指纤维或者纤维制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掉落、排除

或者剥离的单纤维和束状纤维。

纤维制品下脚是指纤维制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纤维下

脚以外的线头及织物、絮片、垫毡等的边角碎料。

废纤维制品是指纤维或者纤维制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（如纺

丝、纺纱、织造、印染、裁剪等）产生的废料，以及未经使用即

废弃的纤维制品。

旧纤维制品是指使用后废弃的纤维制品。

学生服是指学龄前儿童在托幼机构或者学生在学校日常统

一穿着的服装及其配饰。

内衣是指内裤、文胸等用于生活中贴身穿着的服装。

婴幼儿纤维制品是指年龄在 36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穿着或

者使用的纤维制品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2016 年 2

月 23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78号公布的《纤维

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